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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办法说明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期间合法行使表决权，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代理人）在会议表决时，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拥有一票表决权。 

三、表决时，设监票人一名，计票人二名，并由律师现场见证。 

监票人的职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计票人负责以下工作： 

1、核实参加投票的股东代表人数以及所代表的股份数；股东在表决票下方

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

中打“√”为准，不符合此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弃权； 

2、回收表决票，检查每张表决票是否符合要求，清点回收的表决票是否超

过发出的票数； 

3、统计表决票。 

四、计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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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近日，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独立董

事施谦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施谦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施谦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三人，且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

员中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辞职

报告将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辞职报告生效之前，

施谦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施谦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资格审核，推荐相恒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相恒来先生将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职务，其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独立董事薪酬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执行，按月发放。 

相恒来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4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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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相恒来先生简历 

相恒来先生简历 

相恒来，男，1978年 1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

共党员，研究生，会计学专业，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持澳大利亚注

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税务师、资产评估师、企业法律顾问、企业管理咨询

师、高级企业合规师证。 

曾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云南分所部门主任，中审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部门主任、咨询总监，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合伙人。 

现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高级合伙人、所长。 

 


